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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

跟進二零零一年二月十四日特別會議討論事項

提供人事登記紀錄的統計數據

引言

最近，有委員要求入境事務處 (入境處 )提供進一步資料，

說 明 在 《個 人 資 料 (私隱 )條例》 制 定前三 年 ， 入 境處曾 經 大

量發放給其他政府部門的人事登記資料的詳情。

要求的統計數據

2 . 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制定，並於一

九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實 施 。 就 本 文 件 而 言 ， 我 們 仍 會 把

“大量”的紀錄，界定為涉及超過 100 名資料當事人的人事

登記紀錄。

3 .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二 月二 十日 至 一九 九六 年十 二 月十 九日 三

年間的有關統計數據列於附件。 由於時效已過， 有關紀錄已

經銷毀，故入境處未能提供詳細 資料，說明有關 部門要求取

得這些人事登記紀錄的原因。入 境處製備統計數 據時，只能

翻查有關紀錄冊，但紀錄冊並無 記錄提出這些要 求的原因。

不過，根據過往經驗，這些索取 人事登記紀錄的 要求均應基

於 防 止 及 偵 查 罪 案 、 執 法 ， 以 及 追 討 拖 欠 政 府 的 款 項 等 原

因。

保安局

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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